
 
 
 

幼童軍金紫荊考驗日（箭藝） 
 

本署將於本年9月舉辦上述考驗日，詳情如下： 

 

（一） 日  期： 

  

 日 期 星期 時段 時 間 地 點 

 
2010年9月19日 日 

1 1000－1300 
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

 2 1400－1700 

 

（二） 內  容： 依照「幼童軍手冊」內金紫荊獎章「歷險挑戰」項目的「箭藝」活動內
容進行教導及考核。 

   

（三） 參加資格： 年滿9歲半或以上並已考獲幼童軍歷奇章之幼童軍成員。 

（年滿10歲半或以上及已考獲幼童軍高級歷奇章者，將獲優先考慮。） 

   

（四） 費  用： 每位港幣$10（包括場地租用費、講義及行政支出）。費用必須以一人一
票方式付款，用劃線支票書明「香港童軍總會」為收款人。 

   

（五） 報名辦法： 以團為單位，填妥報名表格【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，或從香港童軍總
會網頁http://www.scout.org.hk下載】及家長同意書（PT/46），於截止日期
前連同支票及幼童軍歷奇章／高級歷奇章之證明文件副本，親身或寄交
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9樓青少年活動署。 

   

（六） 名  額： 每節時段50人 

   

（七） 截止日期： 2010年8月30日（星期一） 

   

（八） 其  他： 1. 接納與否，均以書面或電郵通知。 

2. 申請一經接納，所繳交之各項費用，概不發還。 

3. 所有報名均以郵戳日期計算，每節時段之名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。 

4. 參加者必須由負責領袖陪同出席上述考驗，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考驗
資格。 

5. 參加者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佩戴旅巾，禁止穿著露趾涼鞋及背心；如
選擇穿著短褲，當垂直雙手時，褲腳長度必須超過手指尖的位置。 

6. 參加者須自行安排交通及膳食。 

7. 參加者若於本年9月13日（星期一）仍未收到通知，請於辦公時間內
與活動幹事梁翠媚小姐（電話：2957 6414）聯絡。 

 

 
青少年活動總監  陳肖齡 

（歐陽楚源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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